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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诉讼主体地位辨析 *

———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四）》（征求意见稿）相关规定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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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诉讼主体地位不同，其诉讼权利与义务就不相同，也会影响到公

司股东代表诉讼实质性审理结果并进而影响公司的实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四）》（征求意见稿）所确定的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第三人”是属于不具

有独立的请求权的“无独三”。公司的“无独三”当事人身份是由于法院在受理股东代表诉讼以后“应

当”通知而形成的。基于股东代表诉讼与公司利益的一致性，公司作为“无独三”当事人不应判决由其

承担民事责任。公司作为股东代表诉讼中的“无独三”当事人，其不应享有自主选择辅助原告作为原

告的诉讼辅助人或者是辅助被告作为被告的诉讼辅助人的权利，应当由公司法律规范或者诉讼法律

规范明确规定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必须辅助原告作为原告诉讼辅助人。公司作为“无独三”参与股

东代表诉讼既是由股东代表诉讼的诉权性质所决定和要求的，同时于公司的实体利益也不会有所实

质性的影响。为了有效制约原告股东与被告恶意串通以调解等方式损害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还需要在公司依附于原告的“无独三”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义务方面作出特别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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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股东代表诉讼是指当公司利益受到侵害而公司不能或怠于起诉时，股东为了公司的

利益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提起的诉讼”。①各国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所针对的是违反信

赖义务和忠实义务、有损公司利益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代表诉讼的前提是股东

取得对公司的代表权，是基于管理公司的共益权”，②所以，公司是股东代表诉讼的真正权利人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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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所有者。股东代表诉讼与公司息息相关，股东代表诉讼不可能也不应当排除公司的参与。“从公司

是股东代表诉讼的实质利益看，公司应当是股东代表诉讼的当事人之一”。③我国《公司法》2005 年修

改以后确立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然而《公司法》并未就公司如何参与股东代表诉讼作出规定，我国

《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也没有对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的诉讼地位作出专门的规定。公司在股东

代表诉讼中的诉讼主体地位不同，其诉讼权利与义务就不相同，也会影响到公司股东代表诉讼实质

性审理结果并进而影响公司的实体利益。由此，需要从我国现实出发，运用股东代表诉讼的相关理

论，在规范上明确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诉讼主体地位。

一、公司法司法解释拟确立的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第三人”地位的本质探析

2009 年 10 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四）》（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草案）向社会公开发布，其第 50 条（公司诉讼地位）第 1 款规定：“人

民法院受理股东代表诉讼案件后，应通知公司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被告反诉的，应列公司为反

诉被告，但公司的诉讼权利由原告股东行使。”该条第 2 款规定：“公司以与股东代表诉讼相同事实

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司法司法解释所确定的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第

三人”诉讼当事人地位，采取的是既非共同诉讼原告一方的当事人，也非共同诉讼被告一方当事人，

与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规范诉讼参加人所确立的“第三人”名称相同而内涵有所差异。其一，公司在

股东代表诉讼中的“第三人”不具有独立的请求权。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第三人”以其诉

讼权利的不同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以下简称：“有独三”）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以下简

称：“无独三”）。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有独三”对原、被告当事人双方的诉

讼标的有独立的请求权，有权以原审的原告和被告为共同被告，向原案审理的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

求、事实和理由，成为原告当事人；“无独三”对原、被告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但

案件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可以申请或者可以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可见，

“有独三”诉讼当事人地位的本质就是民事诉讼的原告当事人，“无独三”的诉讼当事人地位既非原

告也非被告，其作为诉讼当事人必须依附于原告当事人一方或者被告当事人一方，有与诉讼标的独

立请求权以外的当事人诉讼权利与义务。结合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草案中只笼统规定“公司以第三人

身份参加诉讼”，并未具体区分公司是可以以“有独三”当事人身份还是可以以“无独三”当事人身份

参加股东代表诉讼，按照股东代表诉讼标的———是否受到被告侵害的公司利益，公司理所当然对该

诉讼标的享有独立的请求权。不过，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草案中“被告反诉的，应列公司为反诉被

告，但公司的诉讼权利由原告股东行使”、“公司以与股东代表诉讼相同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

民法院应不予受理”等规定，则公司是不享有该独立请求权的。这样，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草案显然排

除了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有独三”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其二，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无独三”
当事人身份是由于法院在受理股东代表诉讼以后“应当”通知而形成的。这说明公司在股东代表诉

讼中是必须参与的“无独三”当事人。这种“无独三”与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可以

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有很大区别。《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的“无独

三”并非是法律所要求其必须参加原诉讼的，只是因为其与原诉讼（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

而“可以”申请参加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只是当审理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三”因

③ 同前注①，周苏友书，第 5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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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享有完全的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法院才应当通知“无独三”参加诉讼。④从公司法司法解释四

草案将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定位于这种比较特殊的“无独三”可以看出，其基础在

于：公司不仅与股东代表诉讼的结果有关，因为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律规范，“无独三”如果不参加

诉讼，法院判决对其不具有法律效力，就难以承受股东代表诉讼胜诉的判决结果并从侵害公司利益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处获得赔偿；而且，在股东代表诉讼进行中公司也有义务说明被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有损害公司利益的事实，提供相关的证据，并表达出它对诉讼的态度，

参与辩论等；不过，公司不能进行针对原告或者被告的实质性的抗辩。这种考量一方面强制性要求

公司参与股东代表诉讼，目的在于将股东代表诉讼的判决效果影响到公司；另一方面公司通过行使

“无独三”当事人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公司既可以帮助原告获得胜诉结果，也可以帮助被告以

防范原告股东滥诉而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除了以上两方面不同之外，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草案所规定的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无独三”

是否与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无独三”一样，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其承担原诉讼的民事责任呢？

换言之，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草案所规定的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无独三”是否像我国《民事诉讼

法》所规定的“无独三”一样，人民法院可以判决由其承担原诉讼的民事责任呢？对此问题，公司法司

法解释四草案没有直接规定，而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又难以回避，无论立法还是司法解释必须明确回

应，为此需要分析厘定。

二、公司作为“无独三”当事人在股东代表诉讼中是否可以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

股东代表诉讼是提起诉讼的股东认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信赖义务和忠实义

务，损害了公司利益，原告股东为了公司利益或者全体股东的利益，以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为被告提起的民事诉讼；其诉讼的请求事项主要是要求停止侵害行为、恢复公司利益、赔偿公司所受

到的损失等等。这种诉讼的根本目的就是保护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原告股东对公司并无

诉讼请求，且胜诉利益归于公司。所以按照民事诉讼法原理，公司作为被告并不妥当”。⑤可见，在以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为被告，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为理由的股东

代表诉讼中，如果法院审理后判决由作为“无独三”的公司直接承担责任，则与以公司为股东代表诉

讼的被告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一样，与股东代表诉讼的根本宗旨和利益相冲突，不符合民事诉讼法

理。即使在股东提起代表诉讼之前，拟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股东书面请求公司对侵害公司权益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而公司未予以答复或者提起诉讼的，在股东代表诉讼中，该

公司利益与股东代表诉讼请求保护的利益在法律上不存在归属上的对立，其在本质上不是冲突的；

充其量，它们之间只是在公司利益保护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冲突和对立；“美国公司法将公司列为被

告，乃因为在程序上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前提是请求公司起诉而遭到拒绝，法院须对公司的拒绝决

定进行审查，由于审查对象是公司，所以列其为被告”。⑥由此可见，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公司作为“无

独三”诉讼当事人，不应判决由其承担民事责任。公司作为不应当直接承担股东代表诉讼的民事责

任的“无独三”诉讼当事人，在诉讼中法院却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也显示了其不同于我国《民事诉讼

法》规定的并直接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三”的特殊之处。
虽然，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作为“无独三”当事人不应判决由其承担民事责任，但还是要解决

④ 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法》，中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10 页。
⑤ 李建伟：《公司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59 页。
⑥ 同上注，李建伟书，第 4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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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是依附于原告还是依附被告，以及公司是否以便在诉讼中依法分配其诉讼权

利与义务。

三、“无独三”公司在诉讼中是辅助原告还是被告：公司有选择权还是法定分配

“无独三”诉讼当事人对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请求权，不能针对原、被告之间

的诉讼标的以原诉讼的原、被告为被告提起独立的诉讼，这是因为与原、被告之间的诉讼标的的审理

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本诉原告和被告提出；其“在诉讼中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以免

对他人判决于己不利，它并没有对本诉原告和被告提出实体权利的请求。因此，无独立请求权的第

三人并不是完全的诉讼当事人，常常是辅助本诉的一方或对抗另一方。即他在诉讼中不是站在原告

一方，就是站在被告一方，并通过支持他所辅助的当事人一方的主张，反对另一方当事人的主张的方

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⑦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以“无独三”当事人身份参与诉讼有利于帮助

原告获得胜诉结果，或者是帮助被告以防范原告股东滥诉而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实质上还

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无独三”当事人参加诉讼，必须辅助原告一方或者被告一方，以便帮

助原告胜诉或者对抗原告胜诉来维护自己的实体利益。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

定，“无独三”参与诉讼其有选择是辅助原告或者是辅助被告的权利。如果按照现行民事诉讼法律规

范的该规定，任由公司自由选择是辅助原告或者是辅助被告，则可能出现公司选择辅助作为已被提

起追究侵害公司或者全体股东利益的被告一方，这样，在诉讼利益上就出现了公司与代表公司利益

提起诉讼的原告股东的对立和冲突；这种局面和结果与公司对股东代表诉讼的诉讼标的是不相容

的，在本质上，公司与股东代表诉讼的标的是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作为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直接损害

的是公司利益，只是由于公司不愿意或者没有对侵害公司利益的被告提起诉讼，以维护公司和全体

股东利益，公司法和民事诉讼法才设计了股东代表公司诉讼的制度。由此可见，公司作为股东代表

诉讼中的“无独三”当事人，其不应享有自主选择是辅助原告作为原告的诉讼辅助人或者是辅助被告

作为被告的诉讼辅助人的权利，必须由公司法律规范或者诉讼法律规范明确规定公司在股东代表诉

讼中必须辅助原告作为原告诉讼辅助人。其实，在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草案第 50 条（公司诉讼地位）

第 1 款第 2 句“被告反诉的，应列公司为反诉被告，但公司的诉讼权利由原告股东行使”的规定中，

也暗含了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作为“无独三”一般就是做原告诉讼辅助人并依附于原告的规则。
我国《公司法》和与域外公司法趋同，在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中规定了一定的前置程序，根据我国

《公司法》第 151 条的规定，除了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之外，公司股东以自己的名义为了公司的利益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必须先履行向监事会、不设监事会

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

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的，方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此，是否意味着作为“无独三”的公司

与原告股东之间利益对立而不应当辅助原告股东一方成为原告的诉讼辅助人呢？比如，在英美法

上，公司不当拒绝股东的诉讼请求，被认为是对其信托义务的违反；同时，其不愿意起诉侵害公司利

益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被视为已经做出了拒绝成为原告的决定，法律要求公司只能

作为“形式被告”参加诉讼。其实，股东向公司的董事会、董事、监事会、监事提出要求公司以公司名

义对侵害公司利益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遭到拒绝或者怠于答复的，并不意味着公司

与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之间形成实体利益损害性冲突；公司不愿意提起诉讼的原因很多，比如侵害

公司利益的人可能就是公司的董事或者与董事有涉，也可能是侵害公司利益的大股东，更有可能公

⑦ 田平安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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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认为提出请求的股东与其指责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有所串谋，意在造成公司经营

决策和管理混乱，阻滞公司决策和发展，等等。不管公司是基于何种原因拒绝股东的这种请求或者

怠于答复，因为股东提出这种请求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护公司的利益，要求公司起诉的原因在于公司

利益受到侵害而非股东个人利益受到侵害，股东利益只是间接地通过持股比例受到不利影响，所以，

在此情形中，公司没有侵害股东利益，公司也没有与请求股东形成实体利益冲突；充其量，请求股东

与公司之间只存在如何实现公司利益方面的争议或者冲突而已。综合以上因素，让股东代表诉讼中

作为“无独三”当事人的公司必须辅助原告不存在根本性的障碍。
在由公司法律规范或者诉讼法律规范明确规定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必须依附于原告作为原

告诉讼辅助人的情形下，如果出现公司认为股东提起代表诉讼行为不当，那么公司作为辅助原告的

“无独三”是否与公司的利益有悖，或者出现公司即使依附于原告而根本不可能希望公司支持原告的

诉讼、提供不利于被告的证据的实际结果呢？对此，有学者认为：“提起诉讼不符合公司最佳利益时，

原告股东仍一意孤行地继续诉讼行为，那么公司为防止诉讼产生对自己不利的结果，辅助被告进行

防御诉讼也并非难以理解……从股东代表诉讼的代表性质看，与其说原告是在代替公司行使权利，

不如说是在代表全体股东行使权利，公司作为与全体股东不同的主体，无论其辅助原告参加诉讼，还

是辅助被告参加诉讼，在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理论上都不存在问题。”⑧存有疑问的是，允许由公司

选择作为股东代表诉讼中依附于被告的“无独三”当事人，如果判决原告胜诉，就会出现判决被告向

被告的诉讼辅助人———公司履行判决义务的局面，那不仅与诉讼法理论相悖，也与股东代表诉讼的

基本宗旨和性质不合。其实，公司作为依附于原告的“无独三”诉讼当事人其如果认为原告的起诉不

符合公司的利益，如果原告股东胜诉判决将产生不利于公司的结果，其固然可以在诉讼中不提供有

利于原告的证据，也可以放弃在诉讼中对被告的攻击。这些均是公司作为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行

使与否的问题，不会出现上述与诉讼法理论相悖问题，也不存在与股东代表诉讼的基本宗旨和性质

不相符合的问题。

四、公司只能作为股东代表诉讼的“无独三”当事人是否影响公司的实体利益保护

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草案的规定，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既不能单独作为原告，也不能作为

共同诉讼的原告或者共同诉讼的被告，因为独立原告或者共同诉讼的原告或者共同诉讼的被告属于

与诉讼标的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诉讼当事人，所以，其具有的诉讼权利要多于“无独三”，如提出诉讼

请求、变更诉讼利益、承认和放弃诉讼请求、请求和解、申请执行等诉讼权利“无独三”当事人是不具

有的。在此种法安排情形下，是否会影响公司的实体利益保护还需要考察。
虽然股东代表诉讼的特性有代位诉讼、代表诉讼、集团诉讼等不同理解，⑨但是，立法设立股东代

表诉讼的根本目的就是赋予股东以替代公司对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诉权，一旦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条件和程序已具备，当视为公司对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

益的诉权已经被替代而不得再行使，股东代表诉讼开始以后，公司以同样的标的和被告起诉做独立

原告或者作为共同原告，与前者显然是矛盾的。同时，“如果法院强行将公司列为原告，且不论在公司

没有提起诉讼意愿的前提下法律不能强制的问题，即便公司表示意愿作为原告参加诉讼，诉讼的性

质也势必发生转变，即变成为公司针对加害人的直接诉讼，股东代表诉讼也就没有再存在的意义”。⑩

⑧ 蔡元庆：《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的诉讼参加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7 年第 2 期。
⑨ 同上注，蔡元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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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股东代表诉讼的本质而言，原告股东对公司并无诉讼请求，其胜诉利益也归于公司；同时，公

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只能作为“无独三”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虽然不享有提出诉讼请求、变更诉讼利

益、承认和放弃诉讼请求、请求和解、申请执行等诉讼权利，但是其有陈述意见、提供证据、参加法庭

辩论等诉讼权利。公司作为“无独三”参与股东代表诉讼并不会影响其实体利益的保护。
综上所述，公司作为“无独三”参与股东代表诉讼既是由股东代表诉讼的诉权性质所决定和要求

的，同时于公司的实体利益也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虽然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作为“无独三”不会影响公司的实体利益保护，但是为了有效制约股

东代表诉讼的原告股东与被告恶意串通以调解等方式损害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的利益，还需要在公司

依附于原告的“无独三”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义务方面作出特别的规范，使其对原告和被告有一

定的制约。比如，在股东代表诉讼中法院有义务通知公司以辅助原告的“无独三”身份参加诉讼；公

司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表示是否参加诉讼或者不实际参加诉讼的失权效果；法院原告股东与被告董

事、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如果达成诉讼调解必须结合公司提供的证据和意见进行审查。除了不

享有提出诉讼请求、变更诉讼利益、承认和放弃诉讼请求、请求调解、申请执行诉等诉讼权利之外，

应充分保障作为“无独三”的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诉讼参与程序权利。如果原告股东与被告恶

意法庭外和解而撤诉的，法院对于原告的撤诉申请可以进行必要的审查，审查时须征询作为“无独

三”的公司的意思，公司也可以提供必要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另外，原告股东在法庭外与被告和

解并不能对公司产生约束效力，即使原告股东撤诉以后，公司认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信

赖义务和忠实义务，损害公司权益的，公司还是可以对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以维

护公司的实体利益。此情形并不适用“一事不二理”诉讼法规则。

（责任编辑：闻 海）

⑩ 同前注①，周苏友书，第 5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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